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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生态环保督察龙井市工作协调组

召开信访案件协调会
9月3日14时，中央生态环保督察龙井市工作协调组在龙井专案讨论办公室召开第七批666号第二次信访案件办理工作协调会。市生态环境局、林业局、水利局、自然资源局、老头沟镇相关部门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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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协调联络组对信访案件基本情况做了详细介绍，各部门对前期实地调查情况进行详细汇报，深入分析和研究案件内容，积极寻求案件突破化解思路。
最后，协调联络组要求，涉事部门要高度重视群众信访案件，要主动作为、积极作为，在信访案件的办理上谋良策、出实招，切实解决与群众息息相关的热点环境问题，全力维护广大群众的环境权益。

【简讯】●9月3日12时，市协调联络组接到州协调联络组转发中央环保督察调阅第13批材料的通知，市协调组第一时间开展工作进行签收、登记、转发。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40件
9月3日，我省接到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八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40件（重点案件13件），其中，来电69件，来信71件。长春市72件（重点案件6件）、吉林市11件（重点案件2件）、四平市9件（重点案件3件）、辽源市4件、通化市7件（重点案件1件）、白山市4件、松原市16件、白城市7件、延边州4件（重点案件1件）、梅河口市4件、省直相关部门及地区2件（涉及长春市、松原市各1件）。

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216个。其中，噪声类59个，占27.3%；大气环境类57个，占26.4%；生态类28个，占13%；水环境类27个，占12.5%；土壤环境类24个，占11.1%；辐射类7个，占3.2%；其他14个，占6.5%。

截至9月3日，我省已累计接收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信访案件893件，包括重点案件107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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